《四川省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起草说明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四川省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按照《四川省专家参与科技领域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规程（试行）》（川科资〔2024〕15号）、《关于修正完善科技创新决策事项相关规定的通知》（川科资〔2025〕10号）精神，为进一步规范四川省科技专家库管理，科技厅研究起草了《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包括6个部分，共27条内容。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制定目的与依据、专家库定位及统一管理要求，规定了科技厅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专家所在单位的责任，以及专家库建设运行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专家分类及入库管理。规定了入库专家基本条件，将专家分为技术专家、产业（管理）专家、财务专家、投融资专家四类，分别明确具体资格要求；说明了公开征集、共建共享、邀请三种入库方式及入库申请流程。
第三章使用和管理。明确了专家选取方式、专家动态管理、专家出库管理等要求；明确了劳务报酬标准、科研诚信记录机制，以及省级有关部门、地方单位依申请使用专家的规则。

第四章专家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专家在参与科技领域公共决策事项中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履行的义务。

第五章监督管理。明确了科技厅及专家所在单位的培训责任，对专家参与决策事项的全过程监督和抽查机制；规定了擅自泄露专家信息、私自复制转让信息等行为的处理措施等。

第六章附则。明确了办法的解释权归属、施行时间、有效期，并废止原有相关文件。
